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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常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

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江苏常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常友科技”、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

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，根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
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8 号—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申请文件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

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大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其运行情况 

2018 年 10 月 8 日，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，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、出席、

审议、股东发言、质询、表决等进行了明确规定。 

自发行人 2018 年 10 月股份公司设立至本说明签署日，公司共召开 20 次股

东大会，在议事程序、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面均符合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

会议事规则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其运行情况 

2018 年 10 月 8 日，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，对公司董事会的召集、召开、出席、审议、发表

意见、表决及决议的执行等进行了明确规定。 

公司设董事会，对股东大会负责。截至本说明签署日，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

成，其中独立董事 3 名，设董事长 1 名。公司董事由股东大会依照法定程序选举

产生，董事长由董事会依照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程序选举产生，任期均为三年。 

自发行人 2018 年 10 月股份制变更至本说明签署日，公司共召开 32 次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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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会议，在议事程序、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面均符合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

议事规则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三、监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其运行情况 

2018 年 10 月 8 日，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，对公司监事会的召集、召开、出席、审议、表决

及决议的执行等进行了明确规定。 

公司设监事会，截至本说明签署日，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，其中职工代表

监事 1 名。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，其中职工代表

的比例不低于 1/3。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

产生。 

自发行人 2018 年 10 月股份制变更至本说明签署日，公司共召开 27 次监事

会会议，在议事程序、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面均符合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监事会

议事规则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四、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健全及其运行情况 

为规范公司的运作，完善内部制度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以及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聘请了独立董事，

建立了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。截至本说明签署日，公司共聘任 3 名独立董事，

独立董事人数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自聘任以来，严格按照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

认真履行职权，准时出席了各次董事会会议，为公司的重大决策提供专业及建设

性的意见，认真监督管理层的工作，对公司依照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起到了积

极的促进作用。 

五、董事会秘书制度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公司设立董事会秘书 1 名，对董事会和公司负责，并建立了《董事会秘书工作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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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》。截至本说明签署日，公司董事会秘书为唐娜。 

自公司建立董事会秘书制度以来，公司董事会秘书主要负责股东大会和董事

会会议的筹备、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管理、办理信息披露等工作。公司董

事会秘书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

关法律法规义务勤勉尽责地履行了其职责，对公司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促进了

公司的规范运作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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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江苏常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

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江苏常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